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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1_89_E5_B8_82_E6_c64_578219.htm 各区教育局，局直属

单位： 2008年我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要以“十七”大精

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

全面贯彻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改革评价制度和高中招生办

法、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坚持“稳中求好、好中争优”和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努力做到招生考试工作有利于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促

进教育公平和协调发展，圆满完成工作目标。 一.招生计划 

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5.2万人（公办普通高中招生4.82万人

，民办普通高中招生0.38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等，下同）招生5

万人。确保全市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88%以上（其中中

心城区稳定在97%以上，其他区达到80%以上）。为确保完成

升学目标，各区可根据区情适当调整普职计划比例结构，普

通高中计划所占比例不得突破该区总计划数的56%，各类职

业学校计划所占比例不得低于44%。 公办普通高中学校今年

继续实行指令和“三限生”两类招生计划，符合条件的学校

招收“三限生”计划的比例仍按省定标准执行，即省级示范

、市级示范和一般高中“三限生”计划比例分别不得突破该

校招生总计划数的30%、20%、10%，各区（包括新城区）均

要坚持安排至少一所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普高资格线上不执行

“三限”计划的学校，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各类高

级中等学校招生计划、专业、代码、校址、招生范围、收费



标准、电话等统一向社会公示。 二.报名、填报志愿与招生范

围 凡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中考报名，统一采集相关信息。考

试实行毕业、升学“两考合一，一考多用”。 （一）报名 1.

具有本市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由学籍所在学校集体报名

。 2.户籍在武汉市、学籍在外地，要求回我市升学的应届初

中毕业生，持户口和相关证件到户口所在的区招考办单独报

名；户籍在外地、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和其它借读生，申请

在我市参加中考升学的毕业生，由就读的学校或借读学校报

名。 3.参加“绿色证书”教育、工读教育类别考核的学生，

按《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武汉市2008年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学业

考试方案的通知》报名。 （二）填报志愿 考生考前分类报名

填报志愿。报名时，考生分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校两

类填报升学志愿。 1.报考中等职业类学校的考生，可在中等

职业类学校中（综合高中除外）选择学校填报在相应的志愿

栏内； 2.报考普通高中类学校的考生，愿意直接选择民办普

通高中就读的可在民办普通高中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填报

在普高类的提前批志愿栏。选普高类的考生可在省级示范高

中选择一所学校；市级示范高中、省级示范高中分校和大专

院校附中可选择两所学校；一般普通高中（公办普通高中、

民办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可选择三所学校，填报在相应志

愿栏内，此外，还可填报两所中等职业类学校志愿。在填报

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志愿时必须相应填写“是否愿意录入三限

生”、“是否同意调剂录取”。 3.被确认为“分配生”的毕

业生须参加中考报名，不填报志愿，不参加中考。具体办法

按《市教育局关于认真做好2008年部分普通高中学校招录分

配生试点工作的通知》执行。 4.具有体育后备人才推荐生、



体育特长推荐生、艺术特长推荐生资格的考生第一志愿必须

填报对口招收的学校。不对口填报的，视为放弃其资格。 5

．报考特色高中学校体艺特长班或报考相关中等职业学校特

色专业的学生，在报名前必须按有关文件的规定，参加相关

部门或者学校组织的测试或面试取得资格后方可填报相应的

志愿。 6．具有“宏志生”资格的考生，未在相应批次的第

一志愿中填报有招收“宏志生”资格的学校，视为放弃其资

格。 申请“宏志生”的学生必须参加中考。 7．根据教育部

关于外国语学校招生可单独提前进行的有关精神，拟报武汉

外国语学校的初中毕业生（武汉实验外校毕业生除外），需

参加该校报名前组织的英语测试，测试成绩前200名的学生有

资格填报该校志愿（单独填报）,与武汉实验外校毕业生一同

划线，提前录取。 8.“分配生”，“宏志生”，华中师范大

学第一附属中学、武汉第二中学及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三中

学“网招生”，武汉外国语学校“资格生”不得交叉报名。

具体办法按市教育局有关规定执行。 （三）招生范围 中心城

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含大专院校附属高中）、综合高中，

面向中心城区招生；新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综合高中面

向所在区招生。 武汉市民族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

学、武汉外国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面

向全市招生。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武汉第二中学及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三中学面向全市实行网上招生试验。 （

四）其他 1. 考生报名时必须由本人填写市招考办印制的

“2008年武汉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报名资料袋”和“报名志

愿卡”，任何人不得代替考生填报或涂改，更不能限制考生

选择报考类别和志愿。 2.报名、填报志愿时间：5月8日至12



日 3.中考考试和“三限生”收费按省、市物价、财政、教育

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4.享受优录的考生，其资格认定

的各类审核表和名单，由各认定资格的部门或学校报名前报

送市、区招考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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